[bookmark: OLE_LINK1]新乡县企业用工“一件事”一次性告知单

一、服务对象
适用于在新乡县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
二、联办服务事项
企业自行选择所需的联办事项：
1.劳动用工备案；
2.企业职工参保登记（社保）；
3.档案的接收和转递（流动人员）；
4.社保补贴；
5.就业见习单位认定；
6.职工参保登记（医保）；
7.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设立。
三、联办机构
牵头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联办部门：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医保部门、社保部门、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公共人才服务部门。
四、办理时限
30个工作日办结（不包括寄送时间、资金拨付时间）。
五、申请条件
1.劳动用工备案：用人单位新招用职工或与职工续订劳动合同的，应自招用或续订劳动合同之日起30日内进行劳动用工备案；用人单位与职工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7日内进行劳动用工备案；用人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经济类型、组织机构代码发生变更后，应在30日内办理劳动用工备案变更手续；用人单位注销后，应在7日内办理劳动用工备案注销手续。
2.企业职工参保登记（社保）：新乡县行政区域内各类参保单位在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办理参保登记。
3.档案的接收和转递（流动人员）：①档案的接收：申请档案接收的人员需有本地户口或在本地有工作单位；②档案的转递：县级以上（含县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或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授权的具有人事档案管理权的单位调档；具有人事档案管理权的单位（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调档。
4.社保补贴：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按其为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社会保险补贴，不包括就业困难人员个人应缴纳的部分。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时年龄为准）；招用毕业年度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与之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小微企业，给予最长1年的社会保险补贴，不包括高校毕业生个人缴纳的部分。
5.就业见习单位认定：本县内依法注册且符合我县产业发展方向、规模较大、经济社会效益较好、行业内知名度较高的企业；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内部制度健全，有专门人员具体负责见习管理工作，具有一定比例的经验丰富、技术水平较高的见习带教老师，能够持续提供一定数量的高质量见习岗位；能够按时足额为见习人员发放见习基本生活费，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有符合规定的劳动保护和职业防护措施。
6.职工参保登记（医保）：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向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7.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设立：企业应首先设立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账户。新设立的企业应当自设立之日起30日内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设立手续。已设立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账户的企业录用职工的，应当自录用之日起30日内办理录用职工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的设立或者转移手续。
六、申请材料
1.《企业用工“一件事”联办申请表》（线上或现场填报）。
2.签订劳动合同备案名册。
3.职工社会保险关系建立（恢复）申报表。
4.转入档案人员的劳动合同，转入档案人员原单位离职手续（档案在国企、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等存放人员提供，需加附件）；档案接收单位开具的商调函（需加附件）。
5.社保补贴申请企业银行账户、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人员花名册、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人员花名册。
6.就业见习单位申请报告，就业见习岗位计划表。
7.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
8.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设立登记表，职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七、申请途径
1.线上申请：企业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或“豫事办”，进入企业用工“一件事”模块，填写、上传企业用工“一件事”联办表单、申请材料，申请信息通过省统一受理系统分别推送至每个联办事项经办平台，各经办平台查收、审核系统推送的申请材料，办理相关业务，共享流转相关数据，并即时将办理结果反馈至省统一受理系统。
2.线下申请：企业可到新乡县政务服务中心“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受理窗口现场办理。
八、业务办理
企业用工“一件事”联办表单、申请材料由省统一受理系统自动推送至相关部门业务系统。
1.劳动用工备案。人社局劳动关系部门收到劳动合同备案名册后完成备案。
2.企业职工参保登记（社保）。人社局社保部门收到符合规定的职工社会保险关系建立申请后进行参保登记。
3.档案的接收和转递（流动人员）。①人社局人才部门收到档案接收申请后，审核其提交的劳动合同等材料，符合接收条件的出具商调函。②人社局人才部门收到档案转递申请后，审核其提交的商调函等材料，符合转递条件的办理档案转递手续。
4.社保补贴。人社局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收到社保补贴申请后，对符合条件的核定补贴资金，进行公示。
5.就业见习单位认定。人社局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收到就业见习单位认定申请后，对符合条件的进行逐级推荐、评估与考察、公示、认定。
6.职工参保登记（医保）。医保部门收到符合条件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后进行参保登记。
7.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设立。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收到符合条件的申请后设立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
九、结果查询
申请人可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豫事办”中“个人中心一我的办件”模块，查询备案结果、参保情况、档案接收情况、补贴公示、就业见习单位认定公示、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设立情况等信息
十、事项解读
1.劳动用工备案。用人单位新招用职工或与职工续订劳动合同的，应自招用或续订劳动合同之日起30日内进行劳动用工备案；用人单位与职工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7日内进行劳动用工备案；用人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经济类型、组织机构代码发生变更后，应在30日内办理劳动用工备案变更手续；用人单位注销后，应在7日内办理劳动用工备案注销手续。
2.企业职工参保登记（社保）。新乡县行政区域内各类参保单位在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职工办理参保登记。
3.档案的接收和转递（流动人员）。①档案的接收：申请档案接收的人员需有本地户口或在本地有工作单位；②档案的转递：县级以上（含县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或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授权的具有人事档案管理权的单位调档；具有人事档案管理权的单位（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调档。
4.社保补贴。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按其为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社会保险补贴，不包括就业困难人员个人应缴纳的部分。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时年龄为准）；招用毕业年度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与之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小微企业，给予最长1年的社会保险补贴，不包括高校毕业生个人缴纳的部分。
5.就业见习单位认定。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可认定为就业见习单位：本县内依法注册且符合我县产业发展方向、规模较大、经济社会效益较好、行业内知名度较高的企业；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内部制度健全，有专门人员具体负责见习管理工作，具有一定比例的经验丰富、技术水平较高的见习带教老师，能够持续提供一定数量的高质量见习岗位；能够按时足额为见习人员发放见习基本生活费，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有符合规定的劳动保护和职业防护措施。
6.职工参保登记（医保）。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向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7.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设立。企业应首先设立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账户。新设立的企业应当自设立之日起30日内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设立手续。已设立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账户的企业录用职工的，应当自录用之日起30日内办理录用职工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的设立或者转移手续。
十一、咨询电话
[bookmark: OLE_LINK2]劳动用工备案咨询电话：0373-5036286、5618507；
[bookmark: _GoBack]企业职工参保登记（社保）咨询电话：0373-5018019；
档案的接收和转递（流动人员）咨询电话：0373-5618517；
社保补贴咨询电话：0373-5618552；
就业见习单位认定咨询电话：0373-5058036；
职工参保登记（医保）咨询电话：0373-5058125；
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设立咨询电话：0373-202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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